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为了满足公司快速国际化与全球绿色发展的战略需要，良好应对全球行业竞

争格局的挑战，担当“让世界循环起来”的绿色使命，力行“绿色理想、绿色创

新、绿色产业”的绿色精神，让“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产业理念走向世界，

促进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能量迸发，促进公司全球核心竞争力与经济

效益提升，为投资者创造 ESG 价值与良好回报，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依法履行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全球行业和国际化企业管理

特点以及公司现实，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定义与适用范围 

1、公司指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董事、监事是指本制度执行期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全部在职成员； 

3、内部董事是指与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员工或公司管理人员兼任

的董事； 

4、内部监事是指与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员工或公司管理人员兼任

的监事（包括职工监事）； 

5、独立董事，指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规定聘请的，与公

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6、外部董事，指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

务的非独立董事； 

7、外部监事，指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在公司担任除监事外的其他职

务的监事； 

8、高级管理人员，指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属于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 

第二条 薪酬制定基本原则 

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充分体现格林美奋斗精神与绩效原则，



以化解公司重大发展问题与实现的经济效益为基础，以促进创新和投资人才为核

心，以贡献大小和经济效益论英雄，依据职责、岗位、工作目标的不同，实施差

异化的薪酬制度。  

（一）担当原则：按岗位职责、目标重要性、贡献大小及责权利相结合等因

素来确定基本薪酬标准。  

（二）奋斗原则：通过薪酬来鼓励挑战公司各种奋斗岗位（如出海奋斗、创

业岗位、艰苦场合）以及各种通过时间、劳力、智慧的奋斗，以缩短创新创业周

期达到发展目标，促进以长期创业与长期奋斗为荣。 

（三）创新原则：通过薪酬来激励全员创新，树立“创新光荣、创新伟大、

创新有尊严”的创新文化，促进“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跑步实施“超技

术创新，迈入行业技术无人区”的战略目标，构建持久澎湃的技术竞争力。 

（四）人才原则：通过薪酬来体现“投资人才，成就人才，共创低碳未来”

的新的人才观，促进批量引进优秀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促进领军人才

发挥头雁效益。 

（五）绩效原则：通过薪酬体现以贡献大小和经济效益论英雄，导向以“做

出贡献、实现经济效益”来获取报酬的绩效原则。 

（六）竞争原则：通过薪酬竞争促进人才竞争、目标竞争、效益竞争，杜绝

熵死，保持源源不断的强劲活力。 

 

第二章  董事、监事的薪酬 

第三条：董事、监事的薪酬 

1、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外部监事实行津贴制，按月度补助发放； 

2、内部董事、内部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所属的具体职务、岗位按照公司的

薪酬制度领取薪酬与发放； 

3、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外部监事因履行职责以及处理公司事情所发生的

各种差旅费用（含往返公司交通费、住宿费等）以及相关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四条：薪酬标准 

薪酬标准含基本薪酬与各种补贴等从公司取得的全部报酬。 

1、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薪酬标准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由股东大会

批准后实施。内部董事薪酬标准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参考内部董事与公司签署的



劳动合同，结合所在岗位职务、工作目标以及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制定，在经营管

理层中担当高级管理职务的，其薪酬执行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制度，由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2、外部监事薪酬标准由监事会制定，由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内部监事薪

酬标准由监事会参考内部监事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结合所在岗位职务、工作

目标以及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制定，由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 

第五条：董事、监事津贴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按月度发放。 

 

第三章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第六条：高级管理人员、各类领军人才的薪酬采取年薪制，薪酬结构主要由

基本薪酬、工龄补助、绩效薪酬、奖励薪酬、津贴（人才津贴、技术岗位津贴、

特殊补贴）、分红权奖励等部分组成，并依据全年核心管理人员的平均奋斗指数、

当期重要考核目标指数与地区生活差异指数来实施权重调节。 

奋斗指数系指核心管理人员为了完成公司下达的经营目标以及为应对全球

行业挑战自觉采取的攻坚克难措施以及顽强拼搏所付出的超额工作时间、劳动与

智力。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核心目标的执行者，要遵循核心管理人员的奋斗指

数，垂范奋斗精神。公司按照统一标准测评高级管理人员的奋斗指数并对比核心

管理人员的奋斗指数来增减全年薪酬。 

依据全球行业格局的变化与公司竞争力变化，薪酬标准原则上每年制定一次，

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完成，由董事会批准后经营班子实施，以确保公司有

动态竞争力来应对全球行业挑战。 

1、基本薪酬：根据所在岗位与职务、工作职责、工作目标等来确定起薪点

和权重系数，按月发放； 

2、工龄补助：根据服务公司年限确定工龄补助标准，按月发放；  

3、绩效薪酬：根据公司年度目标、月度目标及其考核办法来动态测评，充

分体现薪酬与业绩贡献大小挂钩，充分体现薪酬与经济效益挂钩； 

4、奖励薪酬：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在经营、创新、关键任务等环节再实

施奖励薪酬，对各种攻坚克难、重大业务与创新贡献以及优异表现予以及时奖励，

包括动态奖励、创新奖励、人才奖励、年终评优奖励等各种奖励方式，促进敢啃



硬骨头、敢闯无人区，高度体现风险、责任与贡献统一，高度体现“发展公司、

成就自我”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统一的原则。 

5、津贴：包括人才津贴、技术岗位津贴、特殊补贴等，对高级人才、青年

骨干、工匠人才（工程师与技术工人）、特殊岗位予以人才津贴与岗位津贴，对

高级人才入职时予以一定的安家补贴，促进高级人才头雁效益、青年骨干快速成

长、工匠人才批量制造。 

6、分红权奖励：按照公司已经发布的《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公司引进人才、

稳定人才与促进创新的激励方案》的公告，对部分承担新兴业务发展与创新成果

转化的分、子公司实施合伙人形式的分红权、技术股权奖励，体现风险共担、责

任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分配原则。 

 

第四章 制定与实施 

第七条：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发布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第八条：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可视实际情况予以扣发全部或部分薪酬，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1、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受到公司内部严重警

告处分； 

2、严重损害公司形象、利益或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 

3、因失职、渎职，导致公司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责任事故，给公司

经营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或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 

4、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或被有关政府部门依法依纪处

理； 

5、因个人原因被免职或擅自离职。 

第九条：因出现不可抗力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并造成公司经营结果异常

波动且公司暂时无法扭转经营局面时，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进行必要与合理的调整。 

第十条：在每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上年

经营目标与重大重要发展成就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制定当年度的高



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标准，公司独立董事应对薪酬方案发表意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本制度由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财务管理中心、证券事务部等部门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解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外部董事薪酬 

序号 类别 薪酬（万元/年） 

1 独立董事 18 

2 外部董事 18 

3 外部监事 12 

 

附表 2：202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领军人才基本薪酬 

序号 级别类型 基本薪酬（万元/年） 

1 特级 301-500 

2 一级 201-300 

3 二级 151-200 

4 三级 101-150 

5 四级 81-100 

6 五级 50-80 

 

附表 3：2022 年度高级人才、领军人才的津贴 

序号 级别类型 津贴（万元/年） 

1 一级 20 

2 二级 15 

3 三级 10 

 

 


